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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认识到，持续发展和改善环境质量是影响经济增长及人民福利的问题； 

 

  注意到，中印两国在全球环境谈判和山区开发领域内进行着科技交流及合作活动； 

 

  希望，同与环境有关的部门增加这种互利合作。 

 

  双方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印度共和国环境和森林部将负责协调其相应参加单位在本

协定下的合作活动； 

 

  第二条 

 

  双方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保持和加强环境活动各个领域内的双边合作。 

 

  第三条 

 

  本协定下的合作应特别在下述优先的领域内进行： 



 

  一、全球环境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及臭氧层保护； 

 

  二、废物管理； 

 

  三、环境污染控制，重点在清洁技术、水质保护、大气质量保护、包装、固体废物回收利

用、有害废物问题，以及应急响应； 

 

  四、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和经验； 

 

  五、环境保护产品的质量控制和管理； 

 

  六、公众环境意识和教育； 

 

  七、野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防止濒危物种的贸易； 

 

  八、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 

 

  九、双方同意的其他领域。 

 

  第四条 

 

  本协定下的合作应通过下述方式进行： 

 

  一、科学家、学者、专家以及环境管理人员互访； 

 

  二、本协定第三条所列各个领域内的信息交换； 

 



  三、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题目进行合作研究，在合作研究中，双方将根据相互同意的条件，

交换和互相提供用于测试、评价及其他目的的样品、试剂、材料、数据、仪器和部件等； 

 

  四、联合组织专题讨论会、研讨会、讲座和培训班； 

 

  五、相互同意的其他合作方式，包括为形成和实施所确定领域内的具体合作项目而签订议定

书。 

 

  第五条 

 

  双方将鼓励和帮助各级政府间或组织间，研究所间，私人部门间，学院间等进行接触和合

作，并协调这些活动的实施。 

 

  第六条 

 

  一、通过本协定的合作活动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双方各自有权决定这些产权在本国内的分

配； 

 

  二、除非具体项目协议另有规定，双方共同决定这些产权在第三国的分配。 

 

  第七条 

 

  一、除非双方另有协议，本协定下的交流和合作活动的国际旅费将由派遣方支付，国内费用

由接待方根据对等原则支付； 

 

  二、原则上，派遣的人数和逗留时间（以人月数计算）将遵守平等和对等的原则。如对等原

则执行上有困难时，双方将协商以寻求满意的解决办法。 

 

  第八条 

 



  本协定中提出的交流和合作活动的各项条款和条件将受双方的法律和规章制约，并由双方适

当官员以书面形式确定。 

 

  第九条 

 

  双方每两年向本方机构首脑提交一份报告，总结工作计划中列出的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并

确定增加其他项目的可能性。 

 

  第十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协定可在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书面通知后六个月终

止。经双方同意，可商定协定延长的期限。根据本协定所开展的具体工作或作出的安排，如在协

定终止时尚未完成，其有效性或期限不应受协定终止的影响。 

 

  第十一条 

 

  经双方同意，可对本协定进行修改。 

 

  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九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印地文和英文写成，

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出现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印度共和国政府代表 

 

  解松华          达斯古普塔 

 

  （签字）         （签字） 


